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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贾迎庄

委托单位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手推平板车 商标 晟环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5年03月14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/T 14687-2011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5年03月20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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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额定负荷 kg ≥150 ＞150 合格

技术要求 /

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并按经规定程序

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
符合 合格

整车外观不得有伤痕、裂纹、变形、焊接或

铆接不良及涂装不良等缺陷。连接处不得有

超过图样规定的间隙、松动机其他缺陷

符合 合格

装配精度:具有3个车轮 (不包括浮动轮)以

上的手推车装配精度，应在空载状态下，将

其置于平面度误差不大于0.5mm的检验平台

上测定，全部车轮与平台的间隙应不大于

3mm

符合

行走性能:在载货面上施加额定负荷，沿车轮

前进方向使之起动，按起动阻力系数判定。

当车轮用滚动轴承时，起动阻力系数应不大

于0.035，用滑动轴承时应不大于0.006。对

于装有逆止装置的胶轮力车，在逆止状态下

施加2倍起动力时不转动

符合 合格

承载性能:在载货面上均施加15倍额定负荷

保持10min卸载，卸载10min 后检查各部位，

不得有挠曲、变形及其他缺陷

符合 合格

车轮外观不得有伤痕、铸造缺陷、焊接缺陷、

涂装及装配不良等缺陷
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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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